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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以及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 4月 19日，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力源信息应用

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武汉帕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

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孙公司帕太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力源信息

应用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力源应用”）为公司提供担保，同意公司为武汉帕太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武汉帕太”）、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鼎芯无限”）、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飞腾电子”）、帕太国际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帕太”）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力源应用为本公司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担保人力源应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拟向华夏银行武汉光谷金融港科技

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力源应用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二）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帕太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武汉帕太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帕太向华夏



银行武汉光谷金融港科技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三）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鼎芯无限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鼎芯无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鼎芯无限向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为其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本次被担保对象鼎芯无限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飞腾电子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飞腾电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飞腾电子向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总

额不超过25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由于公司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飞腾电子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事项将于2018

年6月5日到期。因此，本次担保期限将从2018年6月5日后融资发生之日起1年。 

（五）本公司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帕太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上海帕太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拟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帕太向浦发

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由于公司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帕太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上海帕太向浦发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事项将于2018年6月28日到期。因此，本次担保

期限将从2018年6月28日后融资发生之日起1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成立日期： 2001年08月09日 

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园三路5号 

注册资本：658,197,404元 

法定代表人：赵马克  

公司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信息技术及相关成套产品方案

的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自有房屋租赁

（含水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状况 

本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3月（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851,829.69  341,457,572.32  

利润总额 10,199,472.06  69,160,451.50  

净利润 7,649,604.04  60,013,357.78  

项目 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54,120,295.22   4,348,375,075.34  

负债总额  461,579,776.33   463,484,160.49  

净资产 3,892,540,518.89 3,884,890,914.85 

资产负债率 10.60% 10.66% 

 

（二）武汉帕太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帕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5月16日 

住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1号楼2

楼L区2018号（18）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佳生  

公司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信息技术及相关成套产品方案

的研发、批发兼零售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主要财务状况 

武汉帕太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3月（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44,522.87   407,645.26  

利润总额  185,678.55   35,178.99  

净利润  139,258.91   32,375.54  

项目 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11,657.99   10,926,907.40  

负债总额  2,746,793.01   901,301.33  

净资产  10,164,864.98   10,025,606.07  

资产负债率 21.27% 8.25% 

 

（三）鼎芯无限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02 月 13日 

   住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梅龙路与民旺路相交处七星商业广场 B

座 903、905、906室（办公场所）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侯红亮 

   公司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的设

计、研发与销售（不含生产加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主要财务状况 

鼎芯无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3月（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723,440.46   458,872,414.26 

利润总额  1,061,143.88   43,245,736.43 

净利润  1,061,143.88   41,643,809.30 

项目 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0,370,876.23   332,165,838.00  

负债总额  225,505,601.25   248,361,706.90  

净资产  84,865,274.98   83,804,131.10  

资产负债率 72.66% 74.77% 

 

（四）飞腾电子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 08 月 13日 

   住所：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文俊 

公司经营范围：电工仪器仪表、通信产品、机电设备、电力设备及自动

化产品、节能设备及能源管理系统、汽车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服务；

软件开发、技术服务及系统集成；电子元器件贸易；电子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力测量仪器仪表及检

查装置、电子式电能表、用电管理系统及设备、电能表用外置断路器、配电网自

动化设备、新能源发电设备、控制设备、变电站自动化、自动化生产检定系统及

设备、高压计量表、数字化电能表、手持抄表器、手持终端（PDA）、电动汽车

充/换电站及充/换电设备及系统、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检定装置、箱式移动电池

储能电站、储能单元、电能质量监测与控制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电

力监测装置和自动化系统、无功补偿器、光伏逆变器；软件系统开发、系统集成

的设计、销售、服务；软件工程及系统维护；电子通讯设备、物联网系统及产品、

储能系统、储能监控系统、储能能量管理系统、电动汽车充电站监控系统、高压

计量箱、直流电能表、四表合一系统及设备、通讯模块、电子电气测量设备及相

关集成软硬件系统、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光伏设备、储能设备、通讯设备、低



压电器、成套设备及控制系统、售电管理装置、三相负荷不平衡自动调节装置、

电能计量箱、塑壳断路器的设计、生产、销售、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的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4、主要财务状况 

飞腾电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3月（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314,362.52   345,941,200.06  

利润总额  2,969,258.62   49,379,515.79  

净利润  2,523,869.83   44,923,723.28  

项目 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2,928,631.91   300,452,678.59  

负债总额  132,149,206.85   162,197,123.36  

净资产  140,779,425.06   138,255,555.23  

资产负债率 48.42% 53.98% 

 

    （五）上海帕太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帕太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01月12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1号24楼A座  

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赵燕萍 

公司经营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

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及贸易咨询服务；电子产品的批发、佣金代理、进出口及其

他相关配套业务。  

2、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主要财务状况 

上海帕太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3月（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7,341,208.47 2,001,835,511.08 

利润总额              54,810,084.27 
             

164,868,420.96 

净利润           41,103,158.05            123,160,330.27 

项目 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6,526,481.88 880,634,854.86 

负债总额 480,541,213.58 425,752,744.61 

净资产 495,985,268.30 454,882,110.25 

资产负债率 49.21% 48.3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力源应用与本公司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全资子公司力源应用为公司向华夏银行武汉光谷金融港科技

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终担保金

额以授信银行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3、担保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全资子公司力源应用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公司以

自身等值的存货对力源应用提供反担保。 

（二）公司与武汉帕太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帕太向华夏银行武汉光谷金融港科技支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终担保金额以

授信银行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3、担保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武汉帕太及上海帕太签署反担保

协议，武汉帕太以其全资孙公司上海帕太等值的存货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公司与鼎芯无限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为全资子公司鼎芯无限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为其向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最终担保金额以授信银行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3、担保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鼎芯无限、鼎芯亚太签署反担保

协议，鼎芯无限以其全资子公司鼎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下称“鼎芯亚太”）

等值的存货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公司与飞腾电子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为全资子公司飞腾电子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万元的连

带责任担保，最终担保金额以授信银行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3、担保期限：由于公司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飞腾电子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事项将于2018年6月5日到期。因

此，本次担保期限将从2018年6月5日后融资发生之日起1年。 

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飞腾电子签署反担保协议，飞腾

电子以其等值的固定资产（房屋、机器设备）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与上海帕太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帕太向浦发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终担保金额以授信

银行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3、担保期限：由于公司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帕太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上海帕太向浦发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事项将于2018年6月28日到期。因此，本

次担保期限将从2018年6月28日后融资发生之日起1年。 

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拟与全资孙公司上海帕太签署反担保协议，上海

帕太以其等值的存货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武汉光谷金融港科技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力源信息应用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同时，公司以自身等值的存货对力源提供反担保，最终授信额度以银行

审批为准，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帕太向华夏银行武汉光谷金融港科技支行申请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武汉帕太以其子

公司上海帕太等值的存货对公司提供反担保，最终授信额度以银行核准额度为

准，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 年。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鼎芯无限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为其向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同时鼎芯无限以其全资子公司鼎芯亚太等值的存货对公司提供反担

保，最终授信额度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期限从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飞腾电子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最终担保金额以授信银行实际审批结果为准，期限从 2018 年 6 月 5 日

后的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同意公司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帕太向浦发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上海帕太以其自身等

值的存货对公司提供反担保，最终授信额度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期限从 2018

年 6月 28日后的融资发生之日起 1年。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

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 

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无逾期贷款情况，到目前为止，资信

良好，未发生逾期贷款情况。同时，公司也采取了相应的反担保措施，以自身等

值的存货作为反担保抵押物。力源应用的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力源应用自

身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此外，被担保对象武汉帕太、鼎芯无限、飞腾电子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帕太为公司孙公司，信誉状况良好，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

围内，能按时偿还债务，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到目前为止，均资信良好，

未发生逾期贷款情况。同时，被担保方也采取了相应的反担保措施，武汉帕太以

其全资孙公司上海帕太等值的存货作为反担保抵押物；鼎芯无限以其全资子公司

鼎芯亚太等值的存货作为反担保抵押物；飞腾电子以其自身等值的固定资产（房

屋、机器设备）作为反担保抵押物；上海帕太以其自身等值的存货作为反担保抵

押物。公司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良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力源应用为公司向华夏银行武汉光谷金融港

科技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帕太向华夏银行武汉光谷金融港科技支行申请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鼎芯

无限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6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为其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飞腾电子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的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

意公司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帕太向浦发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1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含本次担保）46,500

万元+9800万美元（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公司、全资孙公司对

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对全资孙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46,500 万元+9,800 万美

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3741.80 万元+1763.56 万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约 3.53%。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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